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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52） 
 

自願性公告 
前海項目進展 

－訂立土地整備協議書 
 

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本集團就於前海所擁有的全

部五宗面積合共約 38 萬平方米土地（「前海項目」）的整備方案與深圳市

規劃和自然資源局
註
（「深圳市規自局」）及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管理局（「前海管理局」）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簽訂土地整備協

議書（「土地整備協議」）。  
 
背景 
 
在二零一零年中國國務院批覆《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

劃》的基礎上，深圳市政府於二零一三年六月正式落實《前海深港現代服

務業合作區綜合規劃》，前海將被打造成重點發展金融、現代物流、信息

服務、科技服務等產業的國際化新區域。該綜合規劃指出前海合作區內已

出讓的工業、倉儲用地（即原規劃條件下用地）變更為商業、辦公、居住

用途（即新規劃條件下用地）。本集團前海項目已納入深圳前海深港現代

服務業合作區的範圍。  
 
  



- 2 - 

茲提述(1)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的公告，深圳市深國際西部物流有限

公司（「西部物流」）與原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深圳市規土

委」）及前海管理局就本集團前海項目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簽訂土地

整備框架協議；(2)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日的公告，本公司宣佈西部

物流已與前海管理局簽訂協議以解除 T102-0069 宗地的原土地合同以及本集團

的三家附屬公司分別與前海管理局簽訂本集團在前海深港合作區中約 3.88
萬平方米經營性用地（「前海首期項目」）的新用地合同以確定本集團前

海首期項目用地的權屬；及(3)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及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公告，西部物流與深圳市規土委及前海管理局簽訂土地

整備框架協議的補充協議，訂約各方同意按照補充協議所訂立的原則及

新、原規劃條件下的土地評估結果通過等價值置換土地的方式作為土地整

備的補償。據此，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日在前海深港合作區中已

獲取的約 3.88 萬平方米經營性用地成為了本集團於前海按新規劃條件下的

第一塊補償用地，其後於二零一七年度就此確認稅前收益約人民幣 24.4 億

元。  
 
土地整備協議 
 
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土地整備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1. 訂約方 

(i) 深圳市規自局； 

(ii) 前海管理局； 

(iii) 本公司； 

(iv) 西部物流（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v) 深國際前海投資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vi) 深國際前海置業（深圳）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 50%權益的聯營公

司）； 

(vii) 深國際前海資産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及 

(viii) 深國際前海商業發展（深圳）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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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整備實施方式 
 

本次土地整備實施方式具體如下：  
 

(i)  合約各方同意由前海管理局按協議約定收回本集團於前海所擁有

的全部五宗面積合共約 38 萬平方米的土地；  
 

(ii)  合約各方同意按照協議確定的方法計算本次土地整備對本集團的

補償價值，並以此價值向本集團置換新規劃條件下等價值的土地

使用權；及  
 
(iii)  合約各方同意對整備範圍內本集團有合法審批手續或不動産登記

的地上建、構築物按重置成新價經評估後給予貨幣補償，不再進

行土地置換。  
 
3. 補償價值計算方法 
 

(i)  土地價值評估時點  
 
以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作為本次土地整備新、原規劃條件下土地

價值的評估時點及置換土地的土地使用年期的起始日期。土地使

用年期按國家規定的最高年期確定。  
 
(ii)  土地價值評估  
 

原規劃條件下土地使用權的價值以深圳市規自局及前海管理局共

同委託評估的結果與本集團委託評估的結果經算術平均後確定，

該價值由本集團全部享有。  
 
新規劃條件下土地使用權的價值，以深圳市規自局及前海管理局

共同委託評估的結果，按上述評估時點，新規劃條件下土地價值

扣除原規劃條件下土地價值後的餘額（「土地增值收益」），該土地

增值收益扣除 5%政策性剛性支出後，剩餘部分的 40%作為本集團

的補償。  
 

(iii)  不動産登記的建、構築物  
 
整備範圍內原由本集團擁有合法審批手續或不動産登記的建、構

築物，由前海管理局和西部物流另行確定補償清單，前海管理局

根據西部物流土地清理進度，委託評估機構對補償清單內容按重

置成新價進行評估，按評估的結果對西部物流給予貨幣補償，不

再進行土地置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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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補償價值 
 

根據上述補償價值計算方法，訂約各方同意在原規劃條件下本集團享

有的補償價值約為人民幣 24.68 億元（約港幣 27.42 億元），及按本次

整備範圍內新規劃條件下土地價值的評估結果、土地增值收益扣除 5%
政策性剛性支出後，本集團享有的 40%的土地增值收益約為人民幣

59.05 億元（約港幣 65.61 億元）。本次土地整備除本集團擁有合法審

批手續或不動産登記的建、構築物的貨幣補償價值外，對本集團的總

補償價值為人民幣 83.73 億元（約港幣 93.03 億元）。  
 
5. 土地使用權置換方案及相關事宜 
 

根據上述評估結果，前海管理局按照本集團享有的補償價值共計約人

民幣 83.73 億元（約港幣 93.03 億元）置換等價值的土地使用權給本集

團，置換用地面積約為 12.02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為 39.58 萬平方

米（含地下商業、地下配套設施及在 19-08-03 地塊中配建政府人才住

房 9,081 平方米）。置換用地的最終坐標、面積、規劃指標等以土地使

用權出讓合同的相關條款為準。  
 

根據土地整備協議，前海管理局同意自整備範圍內涉及的不動産註銷

登記手續完成之日起 2 個月內，與本集團簽署置換用地的土地使用權

出讓合同。置換用地的土地使用權起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土地使用年期按國家規定的最高年期確定。置換用地中的商務公寓可

以進入市場銷售。  
 
6. 其他約定 
 

土地整備協議自訂約各方在簽訂之日起 6 個月內得到其根據適用法律

法規或相關條例下所需的機構審批同意或股東批准（如適用）後生

效。  
 

自土地整備協議生效之日起七日內，本集團將向相關政府部門申請辦

理協議所列全部宗地的不動産註銷登記手續（除 T102-0069 宗地的原

土地合同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註銷），整備範圍用地的土地使用權全

部由前海管理局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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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土地整備協議對本集團的影響 
 
簽訂土地整備協議標誌著本集團推進已久的前海項目土地整備工作取得重大突

破，進一步明確了本集團在前海區域土地權益價值，為下一步順利簽訂土地出

讓合同奠定基礎，同時未來也將有利於提升本集團在該片區的資源價值，推動

本集團物流產業相關的土地綜合開發和發展。 
 
前海土地整備補償將為本集團帶來合共約人民幣 83.73 億元（約港幣 93.03 億

元）的土地價值。繼二零一七年度，本集團已就前海首期項目確認稅前收益約

人民幣 24.4 億元後，前海餘下的約人民幣 59 億元的土地整備補償，將在土地出

讓合同簽訂後，相關金額能夠可靠計量時，本集團將予以確認為收益。 
 
前海片區的土地價值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到現在已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加上

未來前海片區作為粤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份，開發前景廣闊。土

地整備完成後，將進一步明確本集團在前海片區的土地權益，同時隨著未來該

置換土地資源的逐步開發及價值的逐步釋放，將有助於進一步促進本公司業績

的持續增長。 
 
註： 因機構改革，原深圳市規劃局、原深圳市國土資源和房産管理局、原深圳市規劃

和國土資源委員會的規劃、土地管理職能由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承接。 
 
 

承董事會命  
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譚美美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高雷先生、李海濤先生、鍾珊群先
生、劉軍先生及胡偉先生；非執行董事謝楚道先生及劉曉東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丁迅先生、聶潤榮先生、閻峰博士，太平紳士及鄭大昭教授。  
 
於本公告內，人民幣與港元之間按港幣 1.00 元兌人民幣 0.90 元的匯率換算。所用匯
率（如適用）僅供說明用途，並不構成任何金額已經或可以按此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
兌換或可予兌換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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